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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合理控制和引导木头凳镇产业的开发建设，探索健康、有序的发展模

式，加强木头凳镇镇区近期建设的引导和管控，满足镇区未来建设发展需求，

青龙满族自治县木头凳镇人民政府编制了《青龙满族自治县木头凳镇镇区A-1

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以下简称本规划。

本规划结合中心镇区建设现状以及后续建设发展需求，按照政府的要求于

2023 年 9 月完成规划编制任务。

第一章 总 则

一、 规划目的

为指导青龙满族自治县木头凳镇镇区近期开发建设，统筹安排规划范围内

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，加强规划管理，为近期开发建设提供法律依据，保证建

设项目落位，启动编制了《青龙满族自治县木头凳镇镇区A-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

划》。

二、 规划依据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；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3. 《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；

4. 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；

5. 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(2011)；

6. 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；

7. 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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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》（GB/T 51328—2018）；

9. 《河北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［2009］ 4 ）；

10.《河北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》（试行）（2009）；

11.《河北省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与建设导则》（2015）；

12.《青龙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；

13.《青龙满族自治县木头凳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；

14.其他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法规及规范。

三、 现状概况

（一）规划范围和用地规模

A-1地块位于木头凳镇镇区南片区的西北部，主要在镇政府的东部，现有镇

区道路北侧。规划地块总用地面积3.22hm
2
。

（二）自然条件

1、气候条件

本镇地处北温带，属半湿润大陆季风型的燕山山地性气候，春季天气多变，

少雨干旱；夏季多雨；秋季天气晴朗；冬季寒冷，干燥少雪。全年日照总时数为

2858.3小时；年平均气温8.5℃，无霜期150天左右，年平均降水量为640毫米，

全年主导风向为南风。

2、地形地貌

A-1地块地势较平坦，自然地形标高在259m-263.5m之间；地块南部沿镇区道

路有少量的农宅，大部分为一般农田。西侧为镇政府。

第二章 用地布局规划

四、 用地布局

（一）功能分析

A-1地块以工业为主商业为辅的城镇单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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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用地布局

规划地块约3.22hm
2
，规划区东为规划的镇区次干道，西侧为现状路，南侧

为规划支路，北为京建公路。地段南侧工业用地，北部为商业设施用地。

将规划区用地分为两个地块，A-1-1为二类工业用地，用地面积为17063m
2
；

A-1-2为商业设施用地，用地面积为15143 m
2
。

表 2 -1 规划规划建设用地统计表

地块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分类 面积（公顷） 占比

A-1-1 M2 二类工业用地 1.71 53%

A-1-2 B1 商业设施用地 1.51 47%

总计 3.22 100.00%

第三章 用地开发建设控制

五、交通规划

规划地块东侧为规划的次干路、西侧为现状路、南侧为规划的支路，区位优

势明显，交通便利。

1、机动车出入口

机动车出入口应尽量布置在支路上。

2、停车位

规划地块应按标准配建停车泊位，工业用地每百平方米配建0.4个车位，商

业设施用地每百平方米配建0.5个车位。

六、 用地开发强度控制

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，为促进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，合理利用土

地资源，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。并加强建设用地土地供应管理，提高土地集约利

用水平，参照国家和当地标准及相关经验，对地块内建设项目用地划定控制指

标，指导本区的开发建设。

本规划用地开发强度指标见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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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规划容积率指标商业用地为上限指标，工业用地为下限指标。

2.本规划建筑密度指标商业用地为上限指标，工业用地为下限指标。

3.本规划绿地率指标为下限指标。

4.本规划建筑高度采用上限控制。

表 3 -1 地块指标表

七、建筑退让

地块规划区域内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应综合考虑，应满足应急通道设置、

防火间距及景观的要求。

地块内的建设应严格遵守红线约束，规划确定建筑退后道路红线的距离：

靠近主干路一侧退道路红线不少于5m；次干路、支路一侧退道路红线不少于

3m；邻近京建公路一侧不少于15m。

八、 配套设施规划

1、供水工程规划

远期：规划本地块供水方式采用集中供水。

供水管材选用PE塑料管。供水管线沿主要道路铺设，供水管径分别为

DN400mm、DN200mm，以保障供水可靠性。供水管道应在冰冻线以下铺设，沿主要

道路单侧布置。

近期：给水采用自备水井。

2、污水工程规划

地块
编号

用地
代码 用地性质

地块面
积

(hm2)

容
积

率

建筑
密度

(%)

建筑
限高
（m）

绿地

率

(%)

建筑退让红
线

配建车位
（位

/100m2）

A-1-1 M2 二类工业用地 1.71 ＞0.9 ≥40 24 5- 15 N0 S3 W3 E3 0.4/100m2

A-1-2 B1 商业设施用地 1.51 ＜1.8 ≤40 18 ≥20 N15 S0 W3 E3 0.5/100m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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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期：规划由结合支路网布置管径为D500的污水管收集污水，然后汇入老

公路路下管径为D1000的污水干管汇合后排至污水处理厂。

近期：污水自行处理。

3、电力、热力工程规划

电力：就近接入镇区电网。

热力：供热采用自备供热设施。

第四章 附 则

九、本规划由文本、图则和附件三部分组成。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，二者同时使用、共同控制，不可分割。

十、本规划经县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和变

更。确 因需要对本规划的强制性内容进行修改和变更的，修改或变更方案必须

按法定程序报县政府审查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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